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程序委員會第6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3月27日（星期二）12時至12時2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3月20日（星期二）中午12時1分至12時15分
地　　點　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江啟臣　　郭正亮　　王榮璋　　林靜儀　　邱泰源　　林德福　　李麗芬　　周春米　　曾銘宗　　李彥秀　　吳玉琴　　Kolas Yotaka　　　　　蔣萬安　　尤美女　　施義芳 周陳秀霞　柯志恩　　蔡培慧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主　　席　曾委員銘宗

列　　席　郭副處長明政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等27案、（國民黨黨團）(二十八)本院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三條及第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4案、（時代力量黨團）(四十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法官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及（親民黨黨團）(四十九)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共計54案照列。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委員提案：

1、民進黨黨團（郭委員正亮）提議：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爰請依議事日程草案、各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全部照列。（如附件）

二、請願案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2案）

（第1案及第2案，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1、財團法人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為本會舉辦國民心理健康促進公聽會，有關綜合討論建議事項，請立法院回應：在強迫入學條例中，有「殘障」字眼修正否？並請中央統一修訂其暫緩入學核定基準案。

2、李兆坤為建議審議國家語言發展法時，明定政府應訂定我國字音、字型與電腦字體標準，並有推廣之義務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及第2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郭秀子為車禍一事法官偏袒肇事者，陳請主持公道案。

2、許勝枝為面臨房屋即將被法院強制執行拆除事陳情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9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建議台中市大里溪東西二岸堤防、大安溪南北二岸堤防、大甲溪南北二岸堤防作為綠能走廊案。（函轉經濟部）

2、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彰化縣大城、芳苑鄉沿海海埔新生地及填海造陸1.2萬公頃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經濟部）

3、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彰化縣二水鄉濁水溪堤防內河川地600公頃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擬函轉經濟部）

4、郭興發為陳請釋示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12款疑義案。（函轉財政部）

5、財團法人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為本會舉辦國民心理健康促進公聽會，有關綜合討論建議事項，建請在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準則將促進心理健康措施納入服務措施案。（函轉衛生福利部）

6、屏東縣政府為爭取本縣立法委員席次不變，建請中央審慎評估，以符合公平正義案。（函轉中央選舉委員會）

7、楊仕謀為陳請協助本人入住高雄榮家附設日間照顧中心安置並給予全額補助方案。（函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8、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桃園市楊梅區永寧段201、202地號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桃園市政府）

9、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高雄市美濃區吉東段1464地號等3筆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高雄市政府）

附件

案由：本院民進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爰請依議事日程草案、各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全部照列。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郭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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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宣讀議程草案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3月30日、4月3日（星期五、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39號委員提案第2173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52號委員提案第2173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農業發展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56號委員提案第2173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管碧玲等24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四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3號委員提案第2173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35號委員提案第2173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號委員提案第2173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9號委員提案第2173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陸海空軍勳賞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20號委員提案第2173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7人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27號委員提案第2174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9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74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0號委員提案第2174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06號委員提案第2174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6號委員提案第2174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62號委員提案第2174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0號委員提案第2174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考試法刪除第二十六條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39號委員提案第2174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39號委員提案第2174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6人擬廢止「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174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國防三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6人擬廢止「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175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國防三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75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6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75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75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委員尤美女等24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委員提案第2175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委員尤美女等18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28號委員提案第2175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委員尤美女等22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75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委員尤美女等22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75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7人擬具「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0號委員提案第2175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7人擬具「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70號委員提案第2175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7人擬具「學產基金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05號委員提案第2176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7人擬具「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9號委員提案第2176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本院委員盧秀燕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6號委員提案第2176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行政院函請審議「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00號政府提案第1626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中抗氧化劑之檢驗方法－多重分析方法(MOHWA0021.01)」，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2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安保寧之檢驗(二)(MOHWV0046.01)」，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2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醋酸聚乙烯樹脂」，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2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內政部函，為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時作成附帶決議，檢送二二八事件中人民被沒收或侵奪之財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3181號之9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所屬周邊單位之董事長、總經理，及專任人員由公務員退休轉任者之薪資、獎金、月退俸及優惠存款等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2255號之1662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經濟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中油公司「油氣輸儲暨相關費用、工安改善、探勘油源」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446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經濟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用途項下各項計畫之預算執行情形及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449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業保險法草案爭議點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446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內政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土永續發展基金「106年度業務執行概況及成果」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446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內政部函，為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該部主管第1項決議(一)營建署及所屬第1目項下「雨水下水道」經費凍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69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經濟三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內政部函，為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該部主管第1項決議(二)營建署及所屬第1目項下「雨水下水道」經費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69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經濟三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農業發展」預算凍結百分之十報告資料，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30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經濟三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農業發展」預算凍結4,689萬元報告資料，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30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經濟三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經濟部函，為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水利署「河川區域排水管理及治理」預算凍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內政、經濟三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資通電軍指揮部「迅通專案」預算凍結二分之一，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2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資通電軍指揮部「迅恆專案」預算凍結二分之一，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3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資通電軍指揮部「永冠專案」預算凍結1,2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4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資通電軍指揮部「捷系專案」預算凍結1,0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5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玄風專案」預算凍結三分之一，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6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玄銳專案」預算凍結三分之一，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7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萬威專案」預算凍結2,25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8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萬征專案」預算凍結5,1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79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騰雲專案」預算凍結1億5,0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0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尖兵專案」預算凍結百分之二十，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1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碁嶽專案」預算凍結3,0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2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備局「迅聯專案」預算凍結2億5,0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3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軍醫局「陽明專案」預算凍結700萬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4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農糧署再生稻優劣評析及公糧不收再生稻政策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9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農糧署再生稻優劣評析及重新檢討公糧不收再生稻政策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標準檢驗局預算凍結第4目「標準檢驗及度政管理」15%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0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期程規劃及檢討改善」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0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標準檢驗局凍結第1目「建立及維持度量衡標準」3,0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0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際基本單位SI新標準建置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0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小企業處凍結第1目「中小企業科技應用」1億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1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際貿易局預算凍結第2目「國際貿易」7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22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13款第1項凍結第9目「投資審議」10%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7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工業局「工業管理」預算凍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7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工業局歲出預算凍結十分之一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水庫清淤檢討改善方案」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目項下中央政府審計工作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4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目項下通訊費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4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目項下審計訓練預算凍結百分之二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4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3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4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項下凍結「福建省金門縣審計室新建辦公廳舍計畫」1,542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項下「福建省金門縣審計室新建辦公廳舍計畫」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項下其他設備資訊軟硬體設備費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項下其他設備審計業務電腦化系統更新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北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桃園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南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四、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高雄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北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5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桃園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八、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中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九、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南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北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後，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一、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中市審計處第2目項下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二、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臺北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三、審計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高雄市審計處第1目項下預算扣除人事費及法定支出外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26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四、司法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第11目決議(十)預算凍結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0號之118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決議，檢送該會項下計畫預算凍結百分之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048號之10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六、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105年度預算案勘誤表等82案，均已逾年度預算執行期間，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347號之3關係文書）

九十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辦法」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6129號之1關係文書）

九十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公告「輸配電業各項費率計算公式」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0關係文書）

九十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6003號之1關係文書）

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0259號之3關係文書）

一○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公用天然氣事業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計算準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83號政府提案第12751號之5關係文書）

一○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地方政府處理電業用地爭議準則」名稱修正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發電業及輸配電業用地爭議準則」，並修正條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9125號之2關係文書）

一○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電業供電電壓週率標準」名稱修正為「電業供電電壓及頻率標準」，並修正條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2555號之2關係文書）

一○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1關係文書）

一○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優惠電價收費辦法」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4712號之3關係文書）

一○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直供審查規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6138號之2關係文書）

一○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中CCC0206.10.10.00-8「牛肉骨，生鮮或冷藏」等21項貨品之輸入規定代號「113」內容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2關係文書）

一○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4.95%芬普尼水懸劑為禁用農藥」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3關係文書）

一○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5716號之16關係文書）

一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年）」（第2次修正）核定本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4960號之31關係文書）

一一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八點附件四之二「家禽肉類之輸入檢疫條件」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4關係文書）

一一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八點附件四之三「偶蹄類動物肉類之輸入檢疫條件」乙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645關係文書）

一一三、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防部函為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及第二十條之三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02號政府提案第5602號之20關係文書）

一一四、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安全局函為修正「特種勤務獎勵標準及辦法」部分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15號政府提案第13525號之2關係文書）

一一五、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安全局函為修正「國家情報工作獎勵辦法」部分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10號政府提案第12307號之3關係文書）

一一六、司法院函送本院委員Kolas Yotaka等13人於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關係文書）

一一七、本院委員郭正亮、曾銘宗當選第9屆第5會期程序委員會召集委員。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蔡培慧等24人擬具「社區大學發展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70號委員提案第2177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吳思瑤等20人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50號委員提案第2177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0人擬具「鐵路法第六十八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80號委員提案第21688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0人擬具「船舶登記法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00號委員提案第21689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47號委員提案第21691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50號委員提案第21692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6249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行政院函請審議「航路標識條例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30號政府提案第16251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行政院函請審議「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2號政府提案第16257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行政院函請審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2號政府提案第16258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十一、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0號委員提案第2178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32號委員提案第2176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76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79號委員提案第2176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9人擬具「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37號委員提案第2176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心理師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8號委員提案第2176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9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22號委員提案第2176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70號委員提案第2176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十九、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78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58號委員提案第2178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3月30日）

主席：報告事項無委員登記發言，決議如下：對議程草案報告事項、質詢事項、對行政院長提出施政方針繼續質詢通過。

宣讀議程草案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4月3日）

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賴士葆等21人擬具「保險法增訂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18人擬具「保險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8、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4號委員提案第19697、19865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4號委員提案第19697、19865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0、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賴士葆等23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9號委員提案第2143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9號委員提案第21430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7號政府提案第1624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7號政府提案第16248號之1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47號委員提案第2149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47號委員提案第21498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149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1497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政府提案第15769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政府提案第15769號之9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政府提案第15769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政府提案第15769號之8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588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5880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89號政府提案第1566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89號政府提案第15668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3會期第1、1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1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677、20689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1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677、20689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3會期第1、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莊瑞雄等21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16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23人擬具「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孔文吉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1、1、1、1、1、2、3會期第3、5、5、12、17、15、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委員提案第18398、18637、18509、19038、19307、20040、2036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委員提案第18398、18637、18509、19038、19307、20040、2036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1、1、1、1、2、3會期第3、5、5、12、17、15、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瑩等16人、委員陳超明等16人、委員黃昭順等16人分別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2、2、3、3、3、3、4會期第11、13、15、1、1、4、5、1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1號委員提案第19831、19932、20053、20213、20227、20267、20335、2142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1號委員提案第19831、19932、20053、20213、20227、20267、20335、21428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2、2、3、3、3、3、4會期第11、13、15、1、1、4、5、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怡潔等21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五十五條之四條文草案」、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1、2會期第14、16、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0806、19240、1981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委員提案第20806、19240、1981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1、2會期第14、16、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四、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親民黨黨團、委員李昆澤等23人、委員邱志偉等23人、委員楊鎮浯等17人分別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1、2、4、3、2、3、3、3、3、2、4、2、1、2、4、3會期第8、1、6、8、14、15、14、10、14、12、12、5、14、6、14、3、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5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164、18233、19555、21282、20791、20011、20674、20610、20757、20649、19859、21146、19954、18631、19992、21096、2063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5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164、18233、19555、21282、20791、20011、20674、20610、20757、20649、19859、21146、19954、18631、19992、21096、20637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1、2、4、3、2、3、3、3、3、2、4、2、1、2、4、3會期第8、1、6、8、14、15、14、10、14、12、12、5、14、6、14、3、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3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37號之2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3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3號之3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七、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08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080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1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1號之2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九、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7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8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0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0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三、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外交部函送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7號之3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四、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文化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23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23號之2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十五、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科技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116號之2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議事處增列）

二十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委員蕭美琴等22人擬具「有機農糧產業促進條例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0人擬具「有機農業促進條例草案」、委員蔡培慧等23人、委員吳焜裕等30人分別擬具「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1、4、4、4會期第1、19、5、7、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56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057、19346、21164、21265、21269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56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057、19346、21164、21265、21269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1、4、4、4會期第1、20、5、7、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依序請委員發言，發言後再行處理。

首先請李委員麗芬發言。

李委員麗芬：主席、各位同仁。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討論事項（4月3日）擬請列案順序如下表：
民進黨黨團提案：
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討論事項（4月3日）擬請列案順序如下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麗芬



	討
	議　案　名　稱

	1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2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4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5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藥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莊瑞雄等17人擬具「農藥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7
	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親民黨黨團、委員李昆澤等23人、委員邱志偉等23人、委員楊鎮浯等17人分別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七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九條之五條文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震清等23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鄭運鵬等25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8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莊瑞雄等21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16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23人擬具「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孔文吉等18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政治獻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賴士葆等21人擬具「保險法增訂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18人擬具「保險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10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賴士葆等23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1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案

	12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3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寶清等21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瑩等16人、委員陳超明等16人、委員黃昭順等16人分別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4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怡潔等21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五十五條之四條文草案」、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5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委員蕭美琴等22人擬具「有機農糧產業促進條例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0人擬具「有機農業促進條例草案」、委員蔡培慧等23人、委員吳焜裕等30人分別擬具「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案

	16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17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18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19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

	20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21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22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23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24
	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外交部函送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

	25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文化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

	26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科技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


主席：接下來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6次會議建議增列討論事項共4案，稍後請議事人員宣讀。在這4案裡面，我認為其中兩案非常重要，我要特別提出說明，第一個是希望行政院於本會期暫緩實施軍人年金改革相關事宜。為什麼國民黨主張暫緩推動軍人年金改革相關事宜？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當時民進黨要推動軍、公、教、勞年金改革時一再對外說明，軍、公、教、勞要一起推動，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公、教的部分已經通過了，勞的部分在上會期就送來立法院了，到現在民進黨似乎無意推動，所以接著要推動軍人年金改革的部分，國民黨黨團認為應該暫緩，民進黨要實現當時軍、公、教、勞一起推動的承諾。

第二，軍人年金改革的部分到現在，不管是對現役人員也好，或是對退休人員也好，並沒有做好真正的溝通，所以希望做好真正的溝通之後再進行相關法案的審議。

第三，大家都很清楚國防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基礎，但現在軍方募兵募不到，軍方基層幹部也缺得非常嚴重，所以如果要對軍人年金進一步改革的話，相關配套必須做好，基於以上3點原因，國民黨建議有關軍人年金改革部分暫緩推動。

其次，我們要求行政院長就大陸惠台31項措施提出因應方案，並率同大陸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儘速至立法院做專案報告。關於因應惠台31項措施，由副院長召集相關部會之後，擬具相關因應措施，但很遺憾的是，這些措施都不具可行性，比如說，簡報的前言提及要打造臺灣成為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國家，我相信連主席郭正亮都認為這不可能做得到，臺灣的人才不要外流就好了，你還要打造臺灣成為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國家，睜眼說瞎話！根本做不到！

此外，在財經措施當中，金管會說要讓臺灣MSCI的掛牌要增加30家，我有質詢顧主委，因為近3年只有增加2家，他們說要增加30家，他當場承認他做不到。至於財政部的部分，有關中國大陸要吸引高新技術企業，營所稅降為15%，結果財政部在比較的時候，臺灣的部分用有效稅率，是13%到14%，但中國大陸的部分是用名目稅率，明顯欺騙大眾！我舉出這個例子就表示行政院急就章提出所謂的因應措施，第一個是做不到，第二個是欺騙大眾，所以我們提案要求院長率同相關部會至立法院做報告，謝謝！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6）次會議建議增列討論事項共4案（如下附表），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序號
	案　　　　　名

	1
	本院國民黨團有鑑於民進黨政府違背對於保家衛國職業軍人之退伍承諾，今（2月27日）上午於立法院院區內發生八百壯士團體退伍軍人生命垂危事件，本黨團表達強烈遺憾。此不幸事件之發生，顯示民進黨政府主導之年金改革政策並未完全充分溝通，導致憾事發生，人命關天，爰提案要求未與年改團體充分溝通並未獲共識前，行政院應於本會期暫緩實施軍人年金改革，確保軍人退休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2
	有鑑於台電規劃將已除役10年之深澳燃煤電廠擴大興建，引發國人強烈反彈。然蔡政府環保署竟變本加厲不顧環團及北部六縣市地方政府與立委們強烈之反對，於3月14日進行通過深澳燃煤電廠環境影響差異分析之環評大會。昔為「環保鬥士」詹順貴晉升環保署副署長後，居然強勢主導並出賣理想，竟投下關鍵一票，讓深澳燃煤電廠環評過關，此舉不僅明顯打臉民進黨的能源政策，且新北市環保局已明確表示基於考慮影響新北市觀光發展，將嚴拒深澳電廠燃煤發電，堅持不再核發新設燃煤許可。賴院長所謂「乾淨的煤」說法和美國當年發展肯波縣（Kemper）電廠案時所說出的話幾一模一樣，而此案花了70億美金後卻以失敗告終，改用天然氣發電。眾所周知，不管環保技術進步到何地步，以生煤發電的深澳電廠必會有汙染與排放，北台灣就躲不掉汙染增加的命運，亦是北台灣告別藍天的開始。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對中、南部已達紅害等級的空污根本無力解決，卻再通過興建深澳燃煤電廠將擴大嚴重影響北部人口稠密區之空氣品質，置人民健康於不顧，對北海岸岬角生態與地質亦將產生難以估算之破壞與衝擊。「無煤、脫煤」已是世界潮流趨勢，比利時在2015年已無煤、英國更訂出2025年關閉煤電廠。爰此，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要求深澳燃煤電廠環評重審及賴清德院長率相關首長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3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日前大陸公布惠台31項措施，賴清德院長表示不論是九二共識、「惠台」或是利中政策，最終的目的都是要併吞台灣，行政院已成立因應小組討論反制措施，然而台灣在面臨「被併吞」如此嚴峻之際，行政院卻又表示「因仍待進一步彙整資料，該會議先行取消」，此舉證明蔡政府面對大陸這種磁吸效應根本束手無策，只會恐嚇人民騙選票。故要求行政院院長就大陸惠台31項措施提出具體因應辦法並率同大陸委員會主委及相關部會首長儘速至立法院院會做專案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4
	本院國民黨黨團，茲因台北農產運銷公司頻繁休市導致囤貨過多、菜價崩盤，菜農被迫耕除血本無歸，爆發農產運銷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亂象，民進黨之執政無能，令人匪夷所思。國民黨黨團痛批「這是人禍！」。蔡政府負責蔬果產銷調控的農委會、北市農產運銷公司、台北市政府竟互相指控推諉塞責，造成產出的葉菜無法善盡其用，浪費生產成本外，更再付出「補助費」造成菜農、消費者和納稅義務人三輸的局面。北農總經理吳音寧接掌北農之前的工作經驗，除了書寫、參與農抗，就是靠著擔任彰化溪州鄉長的表哥關係，卡個位子擔任鄉長秘書。這種經歷別說台北運銷公司，恐怕連要經營一家能賺錢的超市都可能是問題。但農委會卻只顧政治酬庸，針對攸關全國農產品產銷結構中最重要的縣市果菜公司高階管理人員只看顏色，年薪250萬總經理毫無專業甚至不會看財務報表，台北市政府用人也是只有政治分贓。菜價崩跌後吳音寧選擇神隱，未於第一時間面對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的態度，不論從官場倫理、公司治理角度看，都只能以無能、無擔當、甚至惡劣來形容。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對菜價崩盤一事，更是消極不作為，未在第一時間介入，維持農民、消費者、納稅人的權益，不但未善盡主管權責機關之責，反倒予外界企圖藉此次菜價崩盤事件，操作為年底縣市長大選打壓對手之嫌，更棄菜農和消費者權益於不顧，嚴重浪費全國人民公帑，對農產品產銷失衡的困境及農業發展前景造成重創。爰此，針對人禍造成菜價崩跌，以致大宗蔬菜產區的辛苦農民無辜受害，本黨團嚴正提出對農民的損失提出三大要求，一、賠償農民巨大損失。二、現有過量貨源，三個單位應立即幫忙促銷。三、立即撤換北市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曾銘宗
主席：以上曾委員銘宗發言與本席無關。

請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發言。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共7案，內容如下，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謝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5會期第6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共7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容

	一
	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鄭麗君等35人擬具「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3人、委員蘇治芬等18人分別擬具「集會遊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0人、委員陳明文等21人分別擬廢止「集會遊行法」案。

	二
	有鑑於時代力量黨團已於2016年6月13日正式提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並於同年6月17日院會完成一讀程序。且無論是總統於去年10月10日國慶典禮上之發言與朝野各黨團之呼籲，均希望儘速展開憲改工程。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於本會期（第5會期）結束前由院長籌組修憲委員會，針對各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草案、修憲程序及議程制訂等，進行實質討論及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三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48人及委員許毓仁等17人分別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六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
	民進黨黨團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主席：討論事項已發言完畢，依例先提案先表決，我們先處理李委員麗芬的提議。請問各位，對李委員麗芬之提議有無異議？（有）既有異議，交付表決。

現在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人數12人。現在進行表決，贊成李委員麗芬之提議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李委員麗芬之提議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12人，贊成者7人，反對者3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李委員彥秀：所以年改你們不要充分溝通啦！

主席：有啊！有充分溝通啦！請放心！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做以下決定：依李委員麗芬提議修正通過。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已經確定，其他提案就不再處理。

請宣讀人民請願案。
人民請願案：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2案）

（第1案擬送請內政委員會審查）

1、王鵬博為建請求修正祭祀公業條例第七條條文案。

（第2案擬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2、彭鈺龍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委任律師之條文牴觸憲法第7、16、22及23條意旨，陳請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及319條第2項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及第2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擬函復請願人。

1、黃文漳為民子銀行存款未經本人同意遭其林姓妻子於婚前陸續轉入他人帳戶，請問如何追究兒媳盜領責任案。

2、黃良杰為就106年偵字第34908號無搜索票或執行命令侵入住宅討債乙事，不服法院判決不起訴陳情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8案擬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廖國隆為陳請相關救助單位能給低收入戶及因公致殘之弱勢者廖國隆經濟救助案。（擬函轉內政部）

2、關有群為抗議台糖眷舍改建配授權資格確認協調會紀錄造假，有關本人申請搬遷補償費事宜，台糖五次實問虛答，陳請責成台糖總經理認罪道歉，列賠償管理辦法應負責任案。（擬函轉經濟部）

3、林建宏為竹南鎮崎頂火車站未安裝升降梯事陳情案。（擬函轉交通部）

4、謝清彥為申請法務部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53號、第681號、第691號、第720號、第755號及第756號等解釋所提修法草案。（擬函轉法務部）

5、蔡進財為陳請重新核准在監受刑人恢復發（補）放老人年金事陳情案。（擬函轉勞動部）

6、黃國煌為有關健保費爭議、偽造文書及詐財之嫌事陳情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7、李兆坤為建請廢止不合時宜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案。（擬函轉司法院）

8、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草案第109條第1項第2款有逾越或牴觸母法之嫌案。（擬函轉銓敘部）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次人民請願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謝謝！

散會（12時20分）


